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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0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09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1月0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东侧工业园区开发2路1号（宁波一彬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建华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63,61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1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3,496,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3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11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55%。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11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11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5%。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提案1和提案2采用累计投票制，并

逐项审议表决；提案4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其余提案以普通决议审议；提案1-4对中小投资
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建华先生、徐姚宁女士、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张科定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 王建华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王建华先生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83%。
1.02 徐姚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徐姚宁女士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32%。
1.03 褚国芬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1,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5%。褚国芬女士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81%。
1.04 熊军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熊军锋先生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5%。
1.05 张科定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张科定先生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4%。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郑小羊先生、常勇先生、仲丽慧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郑小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郑小羊先生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5%。
2.02 常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0,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常勇先生当选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90%。
2.03 仲丽慧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1,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4%。仲丽慧女士当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3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8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2%；反对2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503%；反对 2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283%；弃权 1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7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对2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400%；反对 2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283%；弃权 1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31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雨顺、蒋瑶玉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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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等

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1月09日召开了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王建华先生、徐姚宁女士、褚国芬女

士、熊军锋先生、张科定先生、徐维坚先生（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郑小羊先生、常勇先生、
仲丽慧女士；王建华先生担任董事长。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2026年01月09日至2029年01月0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zse.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王建华先生、褚国芬女士、仲丽慧女士三名董事组成，王建华先生任战略委

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郑小羊先生、常勇先生、仲丽慧女士三名董事组成，郑小羊先生任审计委员

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由仲丽慧女士、王建华先生、常勇先生三名董事组成，仲丽慧女士任提名委员

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常勇先生、褚国芬女士、郑小羊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常勇先生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建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刘镇忠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姜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姜泽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有关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超儿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增设职工董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政先生届满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政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金浪先生、郑成福先生、吕延涛先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位独立董事均未
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届满离任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0日

证券代码：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2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

01月0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通

知于同日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后，以口头和通讯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王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选举表决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王建华先生、褚国芬女士、仲丽慧女士三名董事组成，王建华先生任战略委

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审计委员会由郑小羊先生、常勇先生、仲丽慧女士三名董事组成，郑小羊先生任审计委员

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提名委员会由仲丽慧女士、王建华先生、常勇先生三名董事组成，仲丽慧女士任提名委员

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常勇先生、褚国芬女士、郑小羊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常勇先生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建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刘镇忠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泽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超儿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0日

附件：
1、王建华先生：
1970年3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曾任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宁波长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宁波翼宇、郑州一彬、吉林长华、
沈阳一彬、河北一彬、芜湖一彬、盐城一彬执行董事，广州翼宇、佛山翼宇、武汉翼宇、广东一
彬、湖州一彬、莆田一彬、一彬新能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一彬丰田合成、长春一本科技公司董
事长，一彬凌碳立赛柯科技公司董事、一彬实业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建华先生在公司5%以上股东宁波市一彬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建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137,1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1%，通过宁波市一彬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866,66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17%。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建华先生、徐姚宁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彬宇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67,383,8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46%。王建华先生和徐姚宁女士为夫妻关系，王
彬宇先生系王建华先生和徐姚宁女士之子。张科定先生为实际控制人王建华先生胞姐王月
华女士之女婿。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
关联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2、褚国芬女士：
1979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慈溪市银宇电器厂会计、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会计、

宁波长华正清装饰件有限公司会计、宁波长华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一彬丰田合成
董事，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褚国芬女士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褚国芬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除

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其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3、熊军锋先生：
1978年12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慈溪定时器总厂技术工程师、慈溪市天龙模具有限公

司品质主管、慈溪市福尔达实业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经理、宁波长华总经理助理、宁波奥云德
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注塑事业部总经理、宁波富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宁
波长华行政总监、公司董事、行政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一彬丰田合成监事，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熊军锋先生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熊军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除

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其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4、刘镇忠先生：
1968年5月出生，专科学历，曾任第一汽车制造厂标准件分公司工程师、富奥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长春一本科技公司董
事，吉林长华、沈阳一彬、河北一彬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刘镇忠先生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刘镇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5、姜泽先生：
1990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中级职称、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宁波海螺水泥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高级预算管理；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预
算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姜泽先生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姜泽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6、徐超儿女士
198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曾任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监事；宁波展慈金属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财务部部长；海通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8月加入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证券事务
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徐超儿女士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徐超儿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徐超儿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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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云正大道1112号研发楼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1

229,452,791

65.2500

(四)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丽娜女士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5人以通讯方式参会；
2、董事会秘书黄璇出席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陈永锋先生、吴淑妃女士列席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74,280

比例（%）

95.6070

反对

票数

265,231

比例（%）

3.3927

弃权

票数

78,200

比例（%）

1.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085,891

比例（%）

99.8401

反对

票数

282,700

比例（%）

0.1232

弃权

票数

84,200

比例（%）

0.03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23,820

比例（%）

91.5562

反对

票数

265,231

比例（%）

6.5211

弃权

票数

78,200

比例（%）

1.92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邢映彪（持股数 117,363,

840股）持股47.34%的南昌德兴隆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持有交易对方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
公司6.62%的股权，且关系密切家庭成员任交易对方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
定代表人，关联股东陈丽娜（持股数102,407,760股）、陈永锋（持股数843,120股）为邢映彪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关联股东林智（持股数970,360股）任交易对方广州医动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
司董事；关联股东吴淑妃（持股数50,000股）任交易对方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群威、谢淮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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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东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

分别持有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126,560股、970,360股、
702,36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204%、0.2760%、0.1998%，均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以
下简称“IPO前”）获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根据
市场价格情况，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126,560股、480,000股、350,000股，减持比例分别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204%、0.1365%、0.0996%。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将根据股份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126,560股

0.3204%

IPO前取得：1,126,5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970,360股

0.2760%

IPO前取得：970,3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傅华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702,360股

0.199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2,3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吴锋

不超过：1,126,560股

不超过：0.320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26,560股

2026年2月2日～2026年4月30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林智

不超过：480,000股

不超过：0.136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80,000股

2026年2月2日～2026年4月30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傅华波

不超过：350,000股

不超过：0.099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0,000股

2026年2月2日～2026年4月30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否
1、股东吴锋先生承诺：
（1）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
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该承诺期限已届满）

（2）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该承诺期限已届满）

（3）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该承诺期限
已届满）

（4）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
予以备案；本人在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本人在3个月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若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
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进行股份减持；

（6）如违反上述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
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之承诺事项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

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股东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承诺：
（1）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
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该承诺期限已届满）

（2）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该承诺期限已届满）

（3）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该承诺期限
已届满）

（4）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
予以备案；本人在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本人在3个月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若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进行股份减持；

（6）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
所持的公司股份在本人就任时的确定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7）如因未履行上述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
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
之承诺事项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形，
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减持计划期间，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
华波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86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2026-003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时间及公告名称
时间：2024年11月25日

公告名称：《广大特材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一）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及 2024年 12月 10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5日、2024年12月1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4年 12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
告》：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买入公司股票5,215,318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43%。前述购买股票的锁定期为自
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2个月，即 2024年 12月 25日至 2025年 12月 24日止。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二、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出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严格遵守股票市场交易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
露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同时将对相
关资产进行清算和分配等工作。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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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于2026年1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晓芳先生召集和主持，参加本次会议的持
有人共计171人，代表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96,080,000份，占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总数的100.00%。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有人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议的提案权、表决权。上述合计10名持有人代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8,630,000份，因此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为 67,450,
000份。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持有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前终止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广大特材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满后，在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性资产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截至2026年1月9日收盘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全部出售完毕。现根据相

关规定，提前终止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并由管理委员会对相关资产进行清算，并按
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67,45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9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6年 1月 9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出版中心2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舒琳云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18人，代表公司股份139,582,7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677%。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公司股份127,327,37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0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417人，代表公司股份 12,255,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3%。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7人，代表公司股份12,255,3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 0人，代表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417

人，代表公司股份12,255,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者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

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68,9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23%；反对2,

168,9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39%；弃权 1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941,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1.1198%；反对 2,168,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979%；弃权1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2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信息披
露文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刘阳骄律师和魏芳芳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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